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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省县级国土资源局已陆续成立５年，如
何理顺矿办、监察部门对砖瓦窑厂的监管工作，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矿办与监察大队是２个重要股
室，如查处非法开采黏土的行为，应该由谁执行处罚

权，如果黏土开采越层或超界，它既是非法采矿行

为，又可能是破坏耕地行为，依据哪部法律进行处

罚。涉及土管、矿办行政权限的管理对象还有很多，

但对县级国土资源部门来说，２个股室部分行政业
务的并存现象主要存在于对砖瓦窑厂的监管上。因

此，协调好矿办、监察大队对砖瓦窑厂监管职责的分

工，消除彼此工作中的误解和矛盾，以化解消极影

响，创建矿产、土地和谐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１　对砖瓦窑厂分工管理模式

（１）多数县级国土资源局依照法定职权分工管
理。矿办依据《矿产资源法》（以下简称《矿法》）及

其法规负责矿权登记、矿费征收、矿业违法行为的查

处等业务，监察大队依据《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及其他法规负责对窑厂非法用地（包括

擅自建窑）行为、明显破坏耕地的开采行为的查处

工作。至于如何定性第２种违法行为，有的国土资
源局按取土所在地的土地性质决定。若在一般耕地

上取土的，属非法开采黏土案件由矿办立案查处；若

在基本农田上取土的，属破坏耕地案件由监察大队

立案查处。

（２）有些矿产资源规划工作到位的县级国土资
源局，其矿办、监察大队按区域分工管理。砖瓦厂

区、黏土开采规划区以内的矿业行为均属于矿办管

理，矿办依据《矿产资源法》及其相关法规负责矿权

登记、矿费征收、矿业违法行为的查处等业务；规划

区以外的矿业行为均属于监察大队管理，监察大队

按照《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其相关

法规来惩罚非法取土行为，切实保护耕地。

（３）个别矿产资源规划工作尚未完成的县级国
土资源局，其矿办、监察大队按具体窑厂行为的阶段

性分工管理。一方面，非法新建窑厂和破旧窑厂翻

建、扩建、恢复点火等行为均由监察大队负责处理，

而正常生产窑厂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矿办负责。另一

方面，监察大队负责对所有窑厂取土行为首先进行

罚款，以经济手段限制窑厂对土地的破坏程度，矿办

随后负责对已开始生产的窑厂矿业行为进行依法管

理。再一方面，凡监察大队责令关闭的窑厂，矿办要

配合管理不得给予办证和收取矿费。

（４）个别县级国土资源局实行“一刀切”式地划
定窑厂管理工作。矿办全盘负责对窑厂的矿产管理

业务，依《矿法》及其法规行使办证、受费、查处和年

检等矿业管理职能；监察大队不得介入或参与对窑

厂的执法行为，除非大的违法案件由局党组要求监

察大队协助查办。

２　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以上４种窑厂分工管理模式，均有利弊。从依
法行政的原则要求来讲，这４种管理模式都有点欠
科学、欠合理、欠完善的方面。其实，矿办、监察大队

对窑厂的交叉或并存管理体现在双方对其矿业行为

的行政执法上，也就是该矿业行为主要是非法建新

窑、窑厂非法用地、非法或违法取土等行为。

第１种分工管理模式的不妥表现在违法行为的
定性上和处罚权的定位上，矿办、监察大队可能因为

处罚权造成工作被动或不协调。第２种分工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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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第４分工管理模式有相似的不妥之处，都欠考
虑法定因素。为方便窑厂管理，一步到位划定执法

权限，矿办、监察大队都在其职能范围内处理问题，

无论对违法行为的定性上，还是在使用法律依据上，

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影响定案的

准确性和办案的质量。当然，监察大队对窑厂执法

的直接目的是保护耕地和规范用地，但间接上也保

护了黏土的依法开采利用；同样，矿办对窑厂执法也

间接保护了耕地和规范了用地。尽管双方的工作互

有推动互有成效，但也不能忽视这２种分工管理的
缺陷。第３种分工管理模式是在矿产资源规划尚未
完成的个别县实行的，虽然对取土限定了深度，但其

行为仍具有不合法的因素。为了限制取土规模和减

少窑厂数量，监察大队根据取土量对窑厂进行了高

额罚款，矿办再对窑厂进行管理：登记、收费、年检

等。这样容易让被管理者产生“一个单位两次收

费”的误解，必然有损于国土资源局的整体形象。

３　如何处理好２个部门的行政职责

首先，进一步解放思想，完善行政管理体制，规

范矿产业务分工。打破原监察大队、原矿产办的行

政管理业务范围，在县级国土资源局整合后的总体

工作上重新定位。监察大队是国土资源局唯一的行

政执法（狭义的）专业股室，它有权查处国土行政资

源中涉及的一切行政违法行为。其法定职权不再仅

从事于土地执法，还应该包括矿产执法、测绘执法。

其次，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正确认识矿业管理的

行政主体和《矿法》及其法规的行使权。国土资源

局是矿业管理的行政主体；《矿法》及其法规不再局

限于矿办的法定业务内，还应该作为监察大队的执

法依据。

因此，理顺矿产、监察大队对窑厂的监管工作，

应立足于从２个股室的法定职权上分析，职权分工
本着除同存异、互为一体的原则。原矿产办有行政

许可、行政收费和行政执法３大职权，而监察大队仅
有行政执法权。如果把矿办的行政执法（狭义的）

权划给监察大队，形成一种合法的、有效的、完善的

职责分工管理模式。由此看来，监察大队全盘负责

窑厂管理的行政执法（狭义的）业务，依法查处以下

窑厂违法行为：①无证开采黏土行为；②越界开采黏
土行为（可能是破坏耕地行为）；③擅自转让采矿权
行为；④破坏性开采黏土行为（也可能是破坏耕地
行为）；⑤破坏耕地行为；⑥窑厂非法用地行为；⑦
其他违法行为（不按规定交纳矿费、不履行年检

等）。而矿办负责除以上职责外的《矿法》法定管理

业务。另外，２个股室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监
察大队有责任将案情进展告知矿办，便于矿办进行

相应的矿管工作。而矿办有责任将矿管工作中发现

的违法现象及时告知监察大队，必要时有责任向监

察大队提供与案情相关的矿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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